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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年真理追求「聖經閱讀、書報追求」共同進度表（第 20 週 10/19～10/25） 

讀經 王下十五～十六 

約四 27～54 
 

背經 約四 34～36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猶大的哪一位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並且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？（王下十五 32～38） 
2. 哪一位猶大王照著大馬色壇的樣式和模樣製作了一個壇，並將給神的燔祭和素祭都燒在這大壇上？（王下
十六 10～16） 

3. 當撒瑪利亞婦人回城時，她是否打完了水回去？她在城裡如何見證她所經歷的？（約四 27～30） 

10/19 

主 
日 

︵ 
第 

134 
日 
︶ 
 

【信息摘錄】 
 我們在神面前要問說：「主啊，你有什麼事情要我作？」在主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話以後，主對門徒說了一句話相當特別，祂說：「你
們豈不說，到收割的時候，還有四個月嗎？我告訴你們，舉目向田觀看，莊稼已經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」（約四 35）如果照主門徒的
計劃，那還得等四個月才能收割；但是，照主的計劃，今天就是收割的時候了。照人的估計，還得等四個月才收割，但是主說：「你們

舉目向田觀看，莊稼已經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」今天就是缺少這樣舉目觀看的人，所以事情都拖到四個月以後才作。今天許多人都躲

在家裡，許多人都不往神的路上走，許多人的眼睛都不在那裡看神今天作什麼事。上一節主耶穌對他們說，祂所作的是祂的父差遣的；

這一節就給他們看見說，要常常舉目觀看。你不舉目，就沒有事情。所以工作的問題是殷勸的問題，是不懶惰的問題。並不是說，手

裡有多少就作多少，乃是說要舉目去找事情作。有許多事情，神在那裡動，你的眼睛要舉目找出來。你要舉目觀看，看在這裡有沒有

莊稼，莊稼熟了沒有。你要看，你就有事情作。 
 有意思要作事情的人，總在那裡找事情作；沒有意思作事情的人，就是怕事情發生。殷勤的人總是等候在神面前，他一沒有事情作，
就去等候在神面前，看還有什麼事情要作。他總是找機會去作事情。有一次有一個弟兄說：「某人真是不應該，外埠有這麼多弟兄來這

裡，他都不花一點工夫與他們有一點交通。」另外一個弟兄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告訴他？」他說：「這還用告訴嗎？」這句話再對也沒有

了。事奉神的人應當等候在神面前找事情作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要故意去忙，故意去亂；這乃是說，事奉神的人應當到神的面前去尋求，

應當舉目觀看，常常有這個舉目觀看的習慣。你沒有空的時候，神不把另外的擔子交給你；你稍微一空，就應當問主說：「主，你要我

作什麼？」只要你一舉目，你就會看見在這裡有許多人需要你去服事。（主工人的性格，第五章） 

讀經 王下十七～十八 

約五 1～30 

 

10/20 

週 
一 
 
 
 
 

背經 約五 24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在以色列王何細亞第九年，誰攻取了撒瑪利亞，並將以色列人遷徒到亞述？並且把哪些人遷來，安置在撒
瑪利亞的各城？（王下十七 5～6，24） 

2. 猶大的哪一位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信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後的猶大諸王中沒有一個像他
的？對於偶像，他作了些什麼？對於耶和華神，他又是如何的信靠？（王下十八 1～8） 

3. 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，藉著主的話得著醫治。之後，主耶穌在殿裡又遇見他，這時候，主耶穌提醒他什
麼話？（約五 5～9，1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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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什麼樣的人能夠不至於受審判？什麼樣的人能歸到生命的復活？（約五 24～30） 10/20 

週 
一 

︵ 
第 

135 
日 
︶ 

【信息摘錄】 
 約翰五章一到十六節在消極一面暴露守律法之宗教的虧缺和虛空。猶太宗教有這麼多好東西 ── 聖城、聖殿、天使、聖經、聖節期、
聖安息日和池子；但這些好東西沒有一樣能幫助死人。聖城不能幫助軟弱的人；聖殿、聖經、以及聖日也都不能。雖然那天是節日，

他卻沒有快樂；即使在安息日，他也沒有安息。任何事物都不能幫助他，他的情形是無望無救的。忽然間，有一個微小的人來到了。

祂不是天使長，乃是名叫耶穌的小人物。祂沒有佳形美容，毫無引人之處，也沒有人注意祂。祂直接走到病人那裡。主問他說，「你想

要痊越麼?」意思就是：「你想要得醫治麼?」那軟弱的人除了池子、水、和攪動水的使者以外，別無所知。他也曉得在自己裡面沒有希
望，沒有能力，所以就將他的光景向主耶穌說明。於是主耶穌對他說，「起來，拿你的褥子走罷。」那軟弱的人聽了那永活、賜生命的

主那點活人的話，就痊越了。我們也許想，他在得醫治以前就起來行走了，其實不然；他是先得醫治，然後起來拿著褥子走了。請注

意九節的順序：「那人立即痊越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」 「那人立即痊越，」在「拿起褥子走了」之前，足見他在起來之前得了醫治。
他聽到永活神的兒子的聲音，便得了醫治。他聽見主活的話，就叫他活過來了。從前是褥子托著這軟弱無能的人，現今是這被點活的

人拿著褥子。 
 倘若我是這軟弱的人，我也許會說，「先生，我是不行的。我依賴這褥子已三十八年了；牠一直托著我，你怎能對我說，拿起牠來呢？
你所說的，我辦不到。」我們絕不該辯駁主的話。無論祂說什麼，我們只該說「阿們，」並且照著去作。不要辯駁或理論。你若理論，

就會失去祂的祝福。那軟弱的人不但站了起來，還拿起他的褥子走了，這是多麼的好。他不但得了醫治，而且被點活了。按照二十四、

二十五節，這對他這個死人就是出死入生而活了。按照二章所立定的原則，這就是變死亡為生命。（軟弱人的需要） 

讀經 王下十九～二一 

約五 31～47 

 

背經 約五 39～40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當亞述王打發使者去見猶大王希西家，說，不要讓你所信靠的神欺哄你，說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亞述王手
中。因為亞述諸王在各地行毀滅的時候，這些國的神何曾拯救過他們。當希西家接過這信之後，他如何行，

如何禱告？（王下十九 8～19） 
2. 當希西家病得要死，先知以賽亞也去對他說，要留下遺命。這時，希西家如何禱告，使神醫治他，加增他
十五年壽命？對此，神又給他什麼兆頭？（王下二十 1～11） 

3. 當巴比倫王派使者來看望希西家的病情，希西家聽從使者的話而作了什麼事？為此，以賽亞對希西家宣告
了什麼話？（王下二十 12～19） 

4. 主耶穌說到聖經乃是為他作見證，但是猶太人查考聖經卻缺了什麼？（約五 39～47） 

10/21 

週 
二 

︵ 
第 

136 
日 
︶ 
 
 
 
 

【信息摘錄】 
 列王紀下二十章五節：「你回去，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，說，耶和華你祖大的神如此說，我聽見了你的禱告，看見了你的眼淚；我必
醫治你，到第三日，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。」這是多好呢！神看見了你的眼淚。希西家為著他的壽數禱告神，又流淚，神就答應了。

他這是說，神喜歡我們流淚的禱告，我們流淚的禱告能打動神的心。所以，凡是一件事，不會動你的心至於流淚的，這一件事也不會

動神的心。這樣，我們在神面前不妨多流些淚。在人面前的流淚是表明你的軟弱，說出你沒有大丈夫的氣慨：但是，若在神的面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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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/21 

週 
二 

流淚，卻表明你是木石，是麻木。我自己頂寶貝列王紀下二十五章五節這句話：「我看見了你的眼淚。」所以，當我們每一次遇到難受、

困苦、受壓迫、無路可走的時候，就可以仰起頭來，在神面前流下兩滴淚，因為神是看見的。但是，若不在神面前流淚，就無用。世

界上哭的人本來就很多了，人的哀哭只表明自己的傷心和難受，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的。流淚必須加上禱告才行。你每次哀哭，悲傷，

難受，為何不加上禱告呢？你可以藉著禱告把你的苦難悲傷說給神聽。聖經不只給我們看見希西家是這樣的，就是我們的主也是大聲

哀哭流淚禱告的。 
 許多時候，兩個人對哭沒有用，但若對神哭就有用，因為神看見他的眼淚，就要聽他所求的。真的，在神面前沒有一滴眼淚祂是不計
算的。像詩篇五十六篇八節說：「我幾次流離，你都記數；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；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麼。」請記得，這是在

神面前流淚的好處。悲傷的人哪！若是人生使你苦痛，你受的壓迫太重，度日無味，苦戰疲乏，有頂多的難處使你不能過去，你就在

神的面前哭好了。我告訴你，這不會落空。神要把你每一次所流的眼淚都記下來，又把你所流的眼淚都裝在皮袋裡，這就是說，神保

存我們所受的苦，像把眼淚裝在皮袋裡一樣呀！感謝神，我們的淚不是落在地上與灰土和合，乃是積蓄在神的皮袋裡。「這不都記在你

的冊子上麼？」可見神不忘記，神保存著，神記念著。（眼淚） 

讀經 王下二二～二三 

約六 1～21 

 

背經 王下二三 25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約西亞作猶大王時，大祭司西勒家在耶和華的殿中得了律法書，書記沙番將這律法書念給王聽，猶大王聽
了之後有什麼反應？對此，耶和華又有什麼回應？（王下二二 8～13，18～20） 

2. 請列舉猶大王在聽了耶和華神的律法書之後，他所有的行動。（王下二三 1～25） 
3. 當主耶穌問，從哪裡買餅給大批跟隨的群眾時，腓力的反應是什麼？又是誰拿出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？但
安得烈對此的反應又是如何？（約六 5～13） 

10/22 

週 
三 

︵ 
第 

137 
日 
︶ 

【信息摘錄】 
 「常為耶穌被交於死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我除了向主負責，我不再向任何人事物負責。我與世界是隔絕的，我與世界中的人事物也
是隔絕的。人對我有怎樣的看法，我是沒有感覺的。人稱讚我，我沒有感覺；人攻擊我，我也沒有感覺。人喜歡我，我沒有感覺；人

厭棄我，我也沒有感覺。我是一個為耶穌被交於死的人。不僅是這樣，我除了向主負責之外，我不再向任何的人事物負責。如果能討

主的歡喜，我就願意出一切的代價；如果能討主的喜悅，我就願意損失一切；如果能夠叫我和主是一致的，我就不在乎我需要經過多

少人的厭棄、多少人的攻擊、多少人的破壞、多少人的毀謗。對這一切我是在死裡的；也只有在這樣的死裡，我才能與神同活，我才

是一個真正「活著」的人。 
 親愛的弟兄姊妹，這個死不是偶然死，而是常常死。我們的難處通常都是不肯死，但是我們的主耶穌卻一再經過死的過程。當人們都
排斥祂、不要祂的時候，祂還能在聖靈裡歡騰，說，「你將這些事，向智慧通達人藏起來，向嬰孩卻啟示出來，父啊，是的，因為在你

眼中看為美的，本是如此。」（太十一 25～26）當人們要擁立祂作王的時候，祂就從他們中間走開了（約六 15）。 
 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頂希奇，凡是許多人所欣賞的，主耶穌都不作；凡是主耶穌所作的，許多人都不欣賞。主耶穌所要的是在死的過
程裡，我們所要的是在人稱羨的過程裡；主耶穌所要的是在隱藏的過程裡，我們所要的是在人中間顯明的過程裡；主耶穌所要的是只

有神看得見的，我們所要的是人能看得見的；主耶穌所要的是產生永遠的果效，我們所要的是看見在人中間的興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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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許多的時候，我們的情形和老底嘉教會完全一樣，我們卻還要誇耀我們的富足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為主發熱心的人多，讓主構成、
讓新約職事構成的人少；願意為主作工的人多，讓主在他身上工作的人少；把基督教的事工當作一生的職責的人多，讓基督活在他裡

面，住在他裡面，讓基督來破碎他、擊打他，讓基督從他身上經過，也讓真理在他身上有構成的人少。主耶穌和他忠心的僕人們都經

過一個奇妙的過程。我們也需要告訴主，「主啊，我願意經過你所經過的過程。主啊，除非你不用我，如果你要用我，求你叫我經歷你

所經歷的，叫我經過你所經過的。主啊，我的心只要你的自己，我只願和你一致。」（盡你的職事，第五篇） 

讀經 王下二四～二五 

約六 22～51 

 

背經 約六 27 

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為什麼耶和華神要打發迦勒底人、亞蘭人、摩押人、和亞們人，結隊攻擊猶大王約雅敬？（王下二四 1～4） 
2. 猶大王西底家第九年，誰來圍困耶路撒冷，至終，殺了西底家的眾人，並將他擄去？（王下二五 1～7） 
3. 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之後，群眾來找耶穌，主耶穌認識他們來找祂的真正原因是什麼？主耶穌又藉此給他們
什麼教訓？（約六 26～31） 

4. 當群眾盼望主耶穌能將從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他們，這時候主耶穌如何回答他們？（約六 32～35） 

10/23 

週 
四 

︵ 
第 

138 
日 
︶ 
 

【信息摘錄】 
 約翰福音六章二十八節說到有一班人問主耶穌說：「我們當行什麼，才算是作神的工？」他們向神有熱心，要作神的工，但是有一個難
處，就是不知道怎麼作才算是作神的工。他們以為只要知道怎麼作，他們就能作，只要「當行什麼」這個問題能解決，他們就能作神

的工了。好像說，能不能作是不成問題的，只要知道怎麼作就好了。在這裡，人想要作神的工，人覺得能作神的工，人以為自己有夠

大的本領能作神的工。 
 但是主的回答和人的問題完全兩樣，主說：「信神所差來的，這就是作神的工。」人是在那裡說人要作，主的回答是說人只要信。人要
作是表明人有本領作，人當信是表明人沒有本領作。信就是接受（約一 12；「接待」照原文可譯作「接受」）。信神所差來的，就是信
主耶穌。在信的裡面，沒有人的功勞，沒有人的本領。不是人能作什麼，乃是神作成了，人接受一下就是了。人不過伸出手來將神的

兒子接進來就是了。信的意思就是說，神作了事，神賞賜了祂獨生的愛子，人不必作什麼，只要接受神所賜的就好了。 
 主在底下立刻接著說：「這就是神的工作。」（「這就是作神的工」可以譯作「這就是神的工作。」）無知的人以為他能作神的工，所以
在那裡發熱心，打算要去作。但是主的回答是說，人若信了神所差來的，這就是神的工作。這是神的工作；不是人作了神的工，乃是

神自己作了工。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人的信主耶穌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作的，是神作的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能作，人不能作神

的工作，人在這裡沒有分。 
 我們看馬大與馬利亞的故事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馬大是在那裡很忙的事奉主，她作了不少的工，作得忙不過來，要求主吩咐她妹
妹來幫忙。也許她心裡想，她為主花了許多力氣，出了不少代價，吃了好些苦，這總可以說她事奉了主，為主作了工了。但是主並不

稱讚她，反而說：「馬大，馬大，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奪去的。」

（路十 38～42） 
 那麼，馬利亞到底作了什麼呢？聖經說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道。坐著聽道，一點也沒有作什麼，她不像她姊姊忙著作事，乃
是安靜的坐在主的腳前，在那裡親近主。聽道就是接受主的話。主的話就是靈，就是生命，主藉著話將生命賜給人。馬利亞坐在那裡



一年真理追求共同進度表 (第 20週 10/19～10/25) 
 

 5

接受主的話，給主有機會向她作工，給主有機會將主的自己藉著話交通給她，馬利亞不過作一個接受的器皿。在此我們看見，作工的

不是馬利亞，乃是主。馬利亞這個人是主的工作，是主工作的對象。所以聖經說：「我們原是祂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。」（弗

二 10）感謝主，我們不是人的工作，我們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是絕對可靠的。哦，榮耀的事實，我們是神的工作。 
（十二籃，神的工作） 

讀經 代上一～三 

約六 52～71 

 

背經 約六 68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根據歷代志上一章的家譜，誰是地上最早的勇士？人又是在誰的日子時，才分地居住？（代上一 8～23） 
2. 請敘述從波阿斯到大衛之家譜。大衛是他父親的第幾個兒子？（代上二 9～17） 
3. 大衛在希伯崙與耶路撒冷作王各有多少的時間？（代上三 1～9） 
4. 主耶穌說到賜人生命的乃是靈之後，他又如何介紹祂所說的話？（約六 63） 

10/24 

週 
五 

︵ 
第 

139 
日 
︶ 

【信息摘錄】 
 今天神的話在許多人身上不過是神學的知識，並不是生命。然而主說，祂的話是靈、是生命。神的話乃是摸你的靈與生命，並非摸你
的頭腦，頭腦即使弄不清楚，也不是大問題。我們聽一篇道，讀一本書，裡面立刻知道是摸著靈與生命，或是摸著頭腦。若聽見的是

知識，就是死的，裡面就似乎格格不入；若是靈是生命，裡面就平安穩妥。 
 基督徒越幼稚，斷案就越多，但神在聖經中沒有斷案。要求在一切道理上清楚，是心思發達的表顯。我們只需要原原本本的說，只用
聖經的一段、一節，或數句話，只要能摸著人的靈與生命，不建立人的頭腦，給人知識。這樣，人會覺得舒暢，也會得著真實的幫助。 

 神所需要的是一個軟弱而需要神的人。真認識十字架的人，乃是一個軟弱的人。求主使我不盼望講一篇完全的道，寫一本完全的書，
免得攔阻聖靈的工作；不讓我有人的智慧、天然的口才，使人盼望我講。一個能講好道的人，只達到人的頭腦，這樣的人是失敗的。

許多人因為道講得太好，使人只看見講道的人，卻看不見神，聽見人智慧的話，卻聽不見神的話。 
 起初我對講道、寫書有自定的標準，要求完整。有時主日講道，心裡還難過，因為未達我的標準。其實神所用的不是整篇道，不是全
部的經文，神所用的也許只是一兩句話。聖經說神的話是生命，所以你可以不理人誤會；神既不怕人誤會，你何必怕？神要負責任。

想要在講道上完全，乃是屬肉體的。神不是給人心思的完全，乃是給人靈與生命的完全。許多時候你講道給人聽，人不懂，你覺得難

過，事實上，渴慕的人得著，明白的人反得不著。再者，神的話是靈與生命，是為著分別人的靈與魂說的；人所說的若只是聖經知識，

聽後就覺得無益，覺得幼稚。（倪柝聲全集，主的話是靈是生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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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經 代上四～六 

約七 1～36 

 

背經 約七 17～18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在猶大的子孫中的雅比斯，他母親起這名的意思是什麼？他如何像以色列的神呼求，並且神使他所呼求的
成就？（代上四 9～10） 

2. 以色列的長子流便，因他污穢了父親的床，所以他長子的名分歸給誰？並且君王是從誰而出？ 
（代上五 1～2） 

3. 請敘述從利未到摩西、亞倫之家譜。（代上六 1～3） 
4. 當猶太人希奇耶穌怎麼會明白經書，主耶穌回答說，祂的教訓是誰的？並且人如何能曉得這教訓是出於神
的？（約七 14～18） 

10/25 

週 
六 

︵ 
第 

140 
日 
︶ 
 

【信息摘錄】 
 約翰福音七章十七節所說的話：「人若立志遵行祂的旨意行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，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。」人如果立志要照著
神的旨意行，就必定知道。換句話說，順服乃是知道的條件。立志順從神的旨意，是知道神的教訓的條件。人如果不想遵行神的旨意，

又要知道神的教訓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要明白神的教訓，就必須立志遵行神的旨意。立志是態度的問題，神要我們先有順服的態度。

人在神面前的態度是順服的，神的教訓在他身上就清楚。我們不要一直問到底聖經的教訓是什麼，而是要問我們肯不肯聽主的話。問

題是在我們的態度，問題不在聖經的教訓。聖經能不能向我們顯明，是看我們在神面前的態度到底如何。我們負責我們的態度，神負

責祂的教訓。我們的態度一對，神就立刻啟示我們，給我們看見；我們立刻順服，接下去就又有一個對的態度，又有一個神的啟示。

有了對的態度，然後有啟示；有了啟示而能順服，就再產生對的態度，再得著啟示。 
 聖經的真理有許多人說是看見了，但是，只有立志遵行神旨意行的人才真的看見，才可以說是看透了，看清楚了。這一個「立志」是
主在我們身上花了許多功夫才有的。我們不要以為看見光是不出代價的。每一次的看見都是貴重的，都是要出代價的。有時候，神必

須帶領人經過兩三件事，人才能看見一件事；有時候，神必須帶領人經過六七件事，人才能看見一件事。神的光有許多是用反照的方

法使人看見的。先照在那一邊，從那一邊再反照到這一邊來。神的光許多都是折射的光。從這一邊得著光，才能看見那一邊的光。再

從這一邊得著光，才能再看見那一邊的光。有的時候，需要在神面前有好些個經歷，才能看見一個光。我們如果有一件事不順服，啟

示也就失掉了。神的光許多都是這樣，要從多方面來看才清楚。人在神面前越肯處處出代價，就越看見神的光。這一個順服引到那一

個順服，那一個順服再引到另一個順服；這一個光引到那一個光，那一個光再引到另一個光。神所有的安排都有祂的用意。什麼時候

人在神面前失掉兩個順服、三個順服，他在神面前就受到損失。（讀經之路，第一章） 
 


